
市民政局积极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民政事业发展面临着人民群众新的诉求和期盼，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市民政局积极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科学部署2021年重点工作，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打牢基础。
一是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完成2021年我市城乡低保标准、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提标工作。完善基本生活救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对已纳入低保范围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以及老年人、未成年人等困难群众，通过增加低保金额或拉大补助档差等方式适当提高救助水平。健全临时救助制度。进一步加强分类救助，对急难型临时救助，可以实行“小金额先行救助”，事后补充说明情况；对支出型临时救助，可以采取“分级审批”“一次审批、分阶段救助”等方式，增强救助的时效性；对遭遇重大生活困难的，可采用“一事一议”方式适度提高临时救助标准。建立乡镇（街道）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强化临时救助与慈善救助及其他救助制度的衔接。
完善低保、特困人员和低收入家庭认定办法。对低收入家庭中的重度残疾人、重病患者等，根据本人申请，可以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将特困救助供养覆盖的未成年人年龄从16周岁延长至18周岁。优化审核确认程序，将低保、特困人员、小额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下放至乡镇（街道），县级民政部门加强监督指导。
[bookmark: _GoBack]二是强化养老事业发展弱项。落实2021年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任务，在中心城区建成5所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落实县级中心敬老院建设任务，2021年底前全市敬老院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40%以上。持续推进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不断提高敬老院服务质量。按时足额发放80岁以上老年人高龄补贴。
三是保障儿童、残疾人福利。严格落实孤儿和困境儿童分类保障政策，及时足额发放各项资金。加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及儿童福利机构功能建设。为避免福利机构供养儿童分散，造成资源浪费现象，计划于今年，将全市县级福利机构养育的儿童转移到周口市社会福利中心集中养育，为机构内儿童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落实好残疾人“两项补贴”。在“两项补贴”及时发放到位的基础上，立足于全国残疾人信息系统，指导全市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人员展开数据比对，降低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错误。
五是强化城乡社区治理。依法依规完成全市村（社区）“两委”换届。推进省级规范化社区创建工作。探索村级议事协商，做好项城市丁集镇沈庄村、商水县城关乡瓦房庄村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单位建设。推进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示范点建设，大力推进项城市丁集镇、商水县城关乡、太康县杨庙乡3个乡镇政府服务能力示范点建设。（市民政局）
1

